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一、普通术语

重大资产重组报告、重大资产

重组报告书

指

《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草案）》

本报告、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本财务顾问报告

指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吉林制药、上市公司、公司 指 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广电集团 指 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

金泉集团 指 吉林金泉宝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电地产 指 广州广电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重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

指

吉林制药向金泉集团出售全部资产和负债，同时向广电集团和张柏龙

等八位自然人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广电地产

１００％

股权

拟出售资产 指 吉林制药全部资产和负债

拟购买资产 指 广电地产

１００％

股权

《资产出售协议》 指

《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吉林金泉宝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

和负债出售协议》

《发行股份认购资产协议》 指 《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认购资产协议》

《业绩补偿协议》 指 《广电地产全体股东与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业绩补偿协议》

本次发行对象、广电地产全体

股东

指

广电集团、张柏龙、陈煜彬、李维荣、郭静、钟启恩、汤诚忱、张招兴、胡

南华共九名交易主体

一致行动人 指 广电集团和自然人张柏龙、陈煜彬、李维荣，上述各方构成一致行动人

广州金纶 指 广州市纺织集团金纶房地产开发公司

武汉广电 指 武汉广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武汉海格 指 武汉广电海格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广汇 指 长沙广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煜华 指 长沙煜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颖沅 指 长沙颖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太原广汇 指 太原广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山西时轮 指 山西时轮投资有限公司

山西合众 指 山西合众瑞通投资有限公司

广电经营 指 广州广电房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广电物业 指 广州广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鑫广电 指 广州鑫广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武汉鑫广电 指 武汉鑫广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审计、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 指

确定吉林制药本次发行股份价格的日期，即吉林制药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５

日

独立财务顾问、广发证券、本财

务顾问、本独立财务顾问

指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广东华商所 指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立信羊城所 指 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立信羊城评估公司 指 广东立信羊城资产评估与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中准所 指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重组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０８

】

１４

号）

《准则第

２６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

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证监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１３

号）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并购重组委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广东省国资委 指 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广州市国资委 指 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二、专业术语

集约用地 指

通过整合、流转、置换和储备，合理安排土地投放的数量、节奏，改善

用地结构、布局，挖掘用地潜力，使每宗建设用地都最大限度地提高

投入产出比例，符合投资强度，提高土地配置和利用效率，提高土地

利用的集约化程度

三旧 指 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

“三旧”改造 指

实现从“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居”向“新城市、新产业、新社区”的转

变，以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

城中村 指

农村村落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全部或大部分耕地被征用，农民转

为居民后仍在原村落居住而演变成的居民区

棚户区 指

城市建成区范围内、平房密度大、使用年限久、房屋质量差、人均建

筑面积小、基础设施配套不齐全、交通不便利、治安和消防隐患大、

环境卫生脏、乱、差的区域

重大事项提示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０

日，吉林制药与金泉集团签署了《资产出售协议》；与广电地产全体股东签署了《发行股份认购资产协

议》。 本次交易由重大资产出售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两部分组成，吉林制药将全部资产（含负债）以评估值出售给金泉集团；

同时，吉林制药拟以每股

１０．４３

元的价格向广电集团和张柏龙等八位自然人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广电地产

１００％

股权。

根据立信羊城评估公司出具的“［

２０１０

］羊资评字第

６９２

号”《评估报告》，吉林制药拟出售的净资产账面值（母公司数）为

８５９．９８

万元， 吉林制药拟出售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１

，

３５４．２３

万元， 评估增值率为

５７．４７％

。 根据立信羊城评估公司出具的

“［

２０１０

］羊资评字第

６８８

号”《评估报告》，广电地产的净资产账面值（母公司数）为

５７

，

０６１．８８

万元；广电地产的净资产评估值

为

１８５

，

７２３．９３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２２５．４８％

。

３

、根据《重组办法》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并需提交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

本次交易前，广电集团持有吉林制药

１９．１９％

的股权，是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金泉集团持有吉林制药

６．３２％

的股权，是

上市公司的第二大股东。 吉林制药向金泉集团出售资产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吉林制药向广电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

广电地产股权的行为，亦构成关联交易。 与本次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上对相应议案回避表决。

４

、吉林制药本次新增股份的发行价格为

１０．４３

元

／

股，为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

交易均价，本次发行数量为

１７８

，

０６７

，

０４６

股（最终以证监会核准数量为准）。 在本次股票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吉

林制药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相关规则对发行价格、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５

、根据广电集团与张柏龙、陈煜彬、李维荣签订的《一致行动协议》，张柏龙、陈煜彬、李维荣在未来吉林制药的股东会和

董事会上行使投票权时，须与广电集团及其委派的董事保持一致，故广电集团与张柏龙、陈煜彬、李维荣构成一致行动人。 在

取得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后，广电集团、张柏龙、陈煜彬、李维荣所持有的吉林制药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

转让；同时，为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认购人郭静、钟启恩、汤诚忱、张招兴、胡南华承诺其取得的吉林制药股份自本次发行

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６

、根据《业绩补偿协议》，广电集团、张柏龙、陈煜彬、李维荣、郭静、钟启恩、汤诚忱、张招兴、胡南华保证吉林制药于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１５２

，

０１７．５７

万元。

７

、本次交易尚需满足多项交易条件方可完成，包括但不限于：

１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对本次交易的批准，并同意豁免广电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要约收购义务；

２

）广东省国资委对本次交易行为的核准；

３

） 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行为的核准并豁免广电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因认购上市公司定向发行股份而触发的要约收

购义务。

本次交易的方案能否通过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以及能否取得证监会的核准存在不确定性，吉林制药就上述事项取得

证监会核准的时间也存在不确定性。

特别风险提示

投资者在评价吉林制药此次重大资产重组时，重大资产重组报告和重大资产重组报告同时披露的相关文件外，还应特

别认真地考虑下述各项风险因素。

一、交易标的评估增值风险

吉林制药本次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以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确认的交易标的评估值

为基础确定。 根据立信羊城评估公司出具的“［

２０１０

］羊资评字第

６８８

号”《评估报告》，截至基准日，广电地产的净资产账面值

（母公司数）为

５７

，

０６１．８８

万元，评估值为

１８５

，

７２３．９３

万元，评估增值

１２８

，

６６２．０５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２２５．４８％

，评估结果较原

账面值增值幅度较大。

二、交易标的盈利波动风险

房地产项目因涉及的阶段多，开发的周期较长、投入较大。 虽然广电地产具备较强的房地产项目开发能力，但如果项目

的某个开发环节出现问题，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导致项目开发周期延长、成本上升，造成项目预期经营目标难以如期实现，进

而影响上市公司的盈利。

同时，房地产开发所用的原材料主要是水泥、沙石、钢材等建筑材料。 近年来，国内房地产价格普遍上涨，建筑材料等原

材料的价格随之上扬。 房地产及原材料价格的持续上升，将在一定程度上损害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也势必会影响本次交

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

另外，房地产行业因具有开发资金投入大、建设周期长和易受国家政策、市场需求等多因素影响的特点，房地产项目的

销售存在不确定性。 若广电地产开发的项目因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或者上市公司的销售策略失误，都将可能导致项

目不能及时出售，积压资金并影响上市公司业绩稳定的情况出现。

三、盈利预测风险

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中的财务会计信息一章中包含了经立信羊城会计所审核的拟购买资产———

２０１０

年盈利预测报表

以及上市公司

２０１０

年备考盈利预测报告，上述盈利预测报告遵循了谨慎性原则，在最佳估计假设的基础上编制，但其所依

据的各种假设具有不确定性，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应谨慎使用且不应过分依赖该报告。

四、本次交易方案不能获得批准的风险

本次交易尚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核同意，中国证监会核准；广东省国资委核准本次交易；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同意豁免

广电集团及一致行动人因本次交易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吉林制药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广电集团及一致行动人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同步进行，若其中任何一项未获核准，则其他事项亦不实施。 本次交

易方案能否顺利获得上述有权部门的核准及获得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五、行业盈利波动风险

房地产行业的盈利波动风险主要来自以下四点：一是，项目的开发周期较长。 较长的项目周期会提高成本，影响盈利；二

是，宏观调控政策的不确定性，偏紧的政策将提高项目运作成本并对业务拓展形成掣肘；三是，土地资源储备和土地价格存

在不确定性，能否及时获取土地资源以及土地价格的波动，将影响项目的稳定盈利；四是，销售的不确定性，房地产行业竞争

日趋激烈，且影响销售的因素复杂，销售及盈利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因此房地产行业盈利存在较大的波动风险。

六、宏观调控风险

房地产行业是推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行业，受宏观调控政策影响较大。 近年来房地产行业发展较快，但也出现了房价

涨幅较大的问题。 为保证国民经济和和房地产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２００９

年底以来，政府通过产业政策、税收政策及信贷政

策等多个方面对房地产行业进行了持续的调控。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若上市经营环境和法律环境等发生重大变化，将

给吉林制药在土地取得、项目开发、融资以及保持业绩稳定等方面产生较大影响。

七、税收政策变动风险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对土地增值税

的清算条件和扣除项目等清算事项进行了明确。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文，对个人销售或购买住

房暂免征收印花税，对个人销售住房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地方政府可制定鼓励住房消费的收费减免政策；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

日起，对个人首次购买

９０

平方米及以下普通住房的，契税税率统一下调到

１％

，这些措施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购房人的负

担，对增加房地产需求起到了一定的刺激作用。 税收政策发生变动，将会影响企业的经营情况。

八、金融政策变化风险

鉴于自

２００４

年起实施的严格房地产开发贷款，项目资本金需达到

３５％

以上；到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下调商品住房等

１１

类固

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再到

２００９

年下半年以来，因房地产非理性增长导致的宏观政策趋紧，国家针对房地产业相继

出台的一系列金融政策变化较大。 若日后金融政策进一步偏紧，将可能对广电地产未来的业绩稳定及后续发展带来不利影

响。

九、土地调整政策的风险

土地供给数量方面，要求严格控制建设用地增量，建立和完善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土地供给方式方面，要求控制建

设用地规模，明确房地产开发用地必须采用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公开出让。 土地供给成本方面，加大对闲置土地的处置力

度。 预计未来国家将继续从严控制土地供应和从严执行土地政策，土地出让总量减少，这对于土地资源未来的市场供求将产

生重大影响。

十、拟购买的资产部分子公司存在亏损的经营风险

本次交易中，吉林制药拟购买的广电地产（母公司）近三年来盈利均在

１

亿元以上。 其下属子公司长沙广汇、太原广汇、

山西时轮尚处于项目开发前期，所拥有资产主要为正在开发和待开发的土地储备，

２００９

年度存在不同程度的亏损，且短期内

亦无法产生效益，部分公司存在继续亏损的可能。

十一、筹资风险

吉林制药本次拟购买的房地产公司开发融资仍以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和预售资金为主，融资渠道较为单一。 房地产行业

对资金的需求量较大，资金的筹措对房地产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在本次重组完成后，如果吉林制药不能有

效地筹集所需资金，将直接影响公司项目的建设和上市公司的后续发展。

十二、财务风险

根据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吉林制药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负债率为

７４．３５％

，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 随着

上市公司规模的扩大，合理的资产负债结构对上市公司长期稳定十分重要。 如果资产负债率水平不能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

重组后上市公司将面临一定的财务风险。

十三、大股东控制风险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广电集团及其他一致行动人将直接持有吉林制药

１５３

，

７７４

，

０８０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完成后总股本的

４５．７２％

。 吉林制药股权的相对集中削弱了中小股东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决策的影响力，若控股股

东及其他一致行动人利用其控制地位对吉林制药重大决策、生产经营和人事安排等进行非正常干涉，则可能影响上市公司

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从而给中小股东带来一定的风险。

第一节 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近年来由于吉林制药业务经营分散，各项产品缺乏竞争力，加之债务负担沉重，吉林制药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不断下

降。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０８

年上市公司净利润分别为

－３

，

５８３．８０

万元、

１

，

８７８．８９

万元和

３３２．２２

万元。 为摆脱经营困境，吉林制药试图

通过资产重组以恢复持续经营能力。

吉林制药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６

日公布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约定吉林制药

将全部资产及负债、业务及附着于上述资产、业务或与上述资产、业务有关的一切权利和义务出售给金泉集团，同时向冷湖

滨地钾肥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他交易对象发行股份购买青海省滨地钾肥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及的青海省海西州冷湖镇

昆特依钾矿床大盐滩

８３２．０９

平方公里矿区的采矿权及土地使用权。 但由于冷湖滨地钾肥有限责任公司后续

７８

万吨采矿权

证的换证工作和年产

４８

万吨硫酸钾项目的立项核准工作难以如期完成，上市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临

时董事会，终止了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及相关协议。

上述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未能如期完成，吉林制药经营状况继续恶化。

２００９

年度，吉林制药实现营业收入和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９

，

４０７．４２

万元和

－１

，

５６４．８６

万元，吉林制药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为

８５９．９９

万元。 吉林制药

处于资不抵债的边缘，无力解决目前存在的困境。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９

日，金泉集团与广电集团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金泉集团持有吉林制药的

３

，

０３６．２５

万股股份转

让给广电集团，该部分股权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３

日已完成股权过户手续，至此，广电集团成为吉林制药的控股股东，持有上市公

司

１９．１９％

的股权。

为了解决上市公司现有困境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吉林制药拟向金泉集团出售全部资产和负债，同时向广电地产全体股

东非公开发行股票，以购买其持有的广电地产

１００％

股权。 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吉林制药的主营业务将转变为以“三旧”

改造为背景的商品住宅以及其他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普通商品住宅开发。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吉林制药将拥有完整的房地

产开发业务经营体系、盈利前景良好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以及现金流稳定的物业管理业务。 同时考虑到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

公司在广州、长沙、武汉以及太原等城市所具有的品牌优势和土地储备优势，以及上市公司规模的快速扩张，吉林制药将有

机会分享我国房地产高速发展带来的巨大收益，从而不断提升上市公司的内在价值，为广大股东带来良好的收益。

二、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概况

本次交易由重大资产出售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两部分组成：

１

、重大资产出售

根据吉林制药与金泉集团签署的《资产出售协议》，吉林制药拟将全部资产与负债出售给金泉集团，本次资产出售以净

资产评估值为作价基础。 中准所对本次拟出售资产（含负债）出具了中准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２１０４

号审计报告，立信羊城评估公司

对拟出售资产（含负债）出具了（

２０１０

）羊资评字第

６９２

号评估报告。

根据立信羊城评估公司（

２０１０

）羊资评字第

６９２

号评估报告，吉林制药拟出售资产总资产账面值为

２３

，

８６５．３３

万元（母公

司数），评估值为

２４

，

３５９．５７

万元，评估增值

４９４．２５

万元，增值率

２．０７％

；总负债账面值为

２３

，

００５．３４

万元（母公司数），评估值

为

２３

，

００５．３４

万元，评估增值

０

万元；净资产账面值为

８５９

，

９８

万元（母公司数），评估值为

１

，

３５４．２３

万元，评估增值

４９４．２５

万

元，增值率

５７．４７％

。

经协商，交易双方一致同意以评估值

１

，

３５４．２３

万元为本次拟出售资产（含负债）的交易价格。

２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根据吉林制药与广电地产全体股东签署的《发行股份认购资产协议》，吉林制药拟向广电地产全体股东以增发新股的方

式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广电地产

１００％

股权。 立信羊城所对本次拟购买资产和负债出具了（

２０１０

）羊查字第

１８６７８

号审计报告，

立信羊城评估公司对拟出售资产和负债出具了（

２０１０

）羊资评字第

６８８

号评估报告。

根据立信羊城评估公司出具的“［

２０１０

］羊资评字第

６８８

号”《评估报告》，广电地产总资产账面值

１５８

，

３９４．２４

万元（母公

司数），评估值为

２８７

，

０５６．３０

万元，评估增值

１２８

，

６６２．０６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８１．２３％

；总负债账面值

１０１

，

３３２．３７

万元（母公司

数），评估值为

１０１

，

３３２．３７

万元，评估增值为

０

；净资产账面值（母公司数）为

５７

，

０６１．８８

万元；净资产评估值为

１８５

，

７２３．９３

万

元，评估增值率为

２２５．４８％

，本次交易以评估值作为交易价格。吉林制药本次新增股份的发行价格为

１０．４３

元

／

股，为上市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交易均价，本次发行数量为

１７８

，

０６７

，

０４６

股（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

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二）交易对方

吉林制药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交易对方为金泉集团， 吉林制药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广电集团及张柏

龙、陈煜彬、李维荣、郭静、钟启恩、汤诚忱、张招兴、胡南华八名自然人。

三、本次交易决策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已履行的主要决策程序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７

日，吉林制药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停牌。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８

日，广电集团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以其持有的广电地产股权认购吉林制药增发股

份的相关议案；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９

日，广电集团收到了广东省国资委对本次广电集团重组公司的原则性批复；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３１

日，金泉集团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购买吉林制药资产及负债的相关议案；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４

日，吉林制药与金泉集团、广电地产全体股东签署了《重组框架协议》；同日，吉林制药与金泉集团签署

了《资产出售框架协议》，与广电地产全体股东签署了《发行股份认购资产框架协议》；

６

、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４

日，吉林制药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预案相关议案；

７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０

日，吉林制药与金泉集团签署了《资产出售协议》，与广电地产全体股东签署了《发行股份认购资产协

议》；

８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０

日，吉林制药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方案相关议案。

（二）本次交易尚需获得的授权与批准

１

、吉林制药股东大会对本次交易的批准，并同意豁免广电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要约收购义务；

２

、广东省国资委对本次交易行为的核准；

３

、 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行为的核准并豁免广电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因认购上市公司定向发行股份而触发的要约收

购义务。

四、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中，吉林制药将全部资产和负债以评估值出售给金泉集团，同时，向广电地产全体股东购买其持有的广电地产

１００％

股权， 广电地产

１００％

股权的交易价格占上市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

７７８．２２％

，根

据《重组办法》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需提交重组委审核并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五、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截至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广电集团持有吉林制药

１９．１９％

的股份，为吉林制药的控股股东，根据《上市规则》的规

定，吉林制药此次向广电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广电地产股权构成关联交易；金泉集团持有吉林制药

６．３２％

的股份，为

吉林制药的第二大股东，根据《上市规则》的规定，吉林制药将全部资产和负债出售给金泉集团也构成关联交易。

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上市公司概况

中文名称：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Ｊｉｌｉｎ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地址：吉林省吉林市长春路

９９

号

办公地址：吉林省吉林市经济开发区人达街

９

号

法定代表人：张守斌

注册资本：

１５８

，

２４３

，

６３２．００

元

股票简称：吉林制药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４５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２２００００１０３０１４６

电子信箱：

ＪＬＺＹＧＦ＠ｔｏｍ．ｃｏｍ

经营范围：片剂、硬胶囊剂、丸剂（糖丸）、散剂、口服溶液剂、合剂（含口服液）、栓剂、颗粒剂、原料药（阿司匹林、甲氧苄

啶、结晶磺胺、齐墩果酸、羟甲香豆素、氨基比林、苯妥英钠、磺胺脒、磷酸苯丙哌林、双氯芬酸钠、水杨酸、盐酸二甲双胍、藻酸

双酸钠、哌西替柳、格列喹酮、盐酸黄酮哌酯、佐匹克隆、三水杨酸胆碱镁、盐酸马林胍、三唑仑、卡巴匹林钙、安乃近、谷维

素）；化工产品（化学危险品除外）生产、批发、零售。

二、上市公司历史沿革

（一）上市公司设立及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情况

吉林制药是经吉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吉改批［

１９９２

］

２９

号文批准，由吉林市国有资产管理局等五家企业法人采取定

向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省吉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了注册号为

１２４５０１８２－７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设立之初公司发起人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

吉林市国有资产管理局

２

，

６０５．００ ２４．５８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总公司

１

，

６８２．５０ １５．８７

深圳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１

，

６８２．５０ １５．８７

吉林市银丰物资经销公司

１２０．００ １．１３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北京信托投资公司

５０．００ ０．４７

合计

６１４０ ５７．９２％

（二）上市公司设立后历次配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情况

１９９４

年

５

月，经吉林制药股东大会决定，向国家股、法人股股东用未分配利润按照每

１０

股派送现金

１．６６

元，向个人股

东用未分配利润按照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并派送现金

０．６６

元；

１９９５

年元月， 吉林制药向

１９９４

年末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以

１０

：

２．８７

比例配售新股，本次配股发行数量为

３

，

１７０．２０２

万股，其中个人股

１

，

４０８．０２２

万股，国家股、法人股为

１

，

７６２．１８

万股；

１９９５

年

３

月， 经吉林制药股东大会决定， 向全体股东用未分配利润按照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 至此， 吉林制药总股本增加至

１３５

，

６３５

，

８２０

股，其中流通股为

６８

，

０９５

，

８２０

股。 此时吉林制药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

国有法人股

２

，

８６５．５０ ２１．１３％

其中：吉林市国有资产管理局

２

，

８６５．５０ ２１．１３％

社会法人股

３

，

８８８．５０ ２８．６６％

其中：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８５０．７５ １３．６４％

天骥基金

１

，

８５０．７５ １３．６４％

吉林市银丰物资经销公司

１３２．００ ０．９７％

中国建行北京信托投资公司

５５．００ ０．４１％

社会公众股

６

，

８０９．５８ ５０．２０％

合 计

１３

，

５６３．５８ １００．００％

（三）上市公司设立后历次股权变动情况

自

１９９５

年吉林制药送红股之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发生了多次变化，但吉林制药总股本和流通股数量未发生变化，具

体情况变动如下：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 吉林制药原第一大股东吉林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将其持有的国家股

２８

，

６５５

，

０００

股全部有偿转让给吉林省

恒和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转让后，吉林省恒和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持有法人股

２８

，

６５５

，

０００

股，

占吉林制药总股本的

２１．１２％

。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上市公司更名为“吉林恒和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完成后的吉林制药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

法人股

６

，

７５４．００ ４９．８０％

其中：吉林省恒和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８６５．５０ ２１．１２％

吉林省明日实业有限公司

１

，

８５０．７５ １３．６４％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８５０．７５ １３．６４％

吉林市银丰物资经销公司

１３２．００ ０．９７％

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北京东四营业部

５５．００ ０．４１％

社会公众股

６

，

８０９．５８ ５０．２０％

合 计

１３

，

５６３．５８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金泉集团分别受让吉林制药原第一、二大股东———吉林恒和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吉林省明日实业

有限公司所持有吉林制药的

２１．１２％

和

８．６３％

的股权，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合计持有

４

，

０３６．２５

万股。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吉林制药名称由原“吉林恒和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完成后的吉林制药股权结构如

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

法人股

６

，

７５４．００ ４９．８０％

其中：吉林金泉宝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０３６．２５ ２９．７６％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８５０．７５ １３．６４％

吉林省明日实业有限公司

６８０．００ ５．０１％

吉林市银丰物资经销公司

１３２．００ ０．９７％

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北京东四营业部

５５．００ ０．４１％

社会公众股

６

，

８０９．５８ ５０．２０％

合 计

１３

，

５６３．５８ １００．００％

（四）股权分置改革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８

日，吉林制药实施了股权分置改革。吉林制药的股权分置改革以送股和资本公积金定向转增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 根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吉林制药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

４

，

０８５

，

７５０

股，即非流通股股东向全体流通股股

东按照每

１０

股送

０．６

股支付股份；同时，以上市公司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流通股本

６８

，

０９５

，

８２０

股为基数，用吉林制药资本公

积金向股改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吉林制药全体流通股股东转增股本， 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得

３．３２

股的转增股

份，吉林制药总股本增加至

１５８

，

２４３

，

６３２

股。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其中：金泉集团

４

，

０３６．２５ ２５．５１％

吉林省明日实业有限公司

２

，

１２２．１８ １３．４１％

吉林市银丰物资经销公司

１３２．００ ０．８３％

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北京东四营业部

５５．００ ０．３５％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９

，

４７８．９４ ５９．９０％

合 计

１５

，

８２４．３７ １００．００％

（五）控股权转让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９

日，吉林制药原控股股东金泉集团与广电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吉林制药

３０３６．２５

万股转

让给广电集团。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４

日，上述股份完成过户，广电集团持有吉林制药

１９．１９％

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金泉集团仍

持有吉林制药

６．３２％

的股份，是吉林制药的第二大股东。

（六）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上市公司股本及前十大股东

１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上市公司股本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４

，

７６２．９９ ３０．１０％

其中：广电集团

３

，

０３６．２５ １９．１９％

金泉集团

１

，

０００．００ ６．３２％

吉林省明日实业有限公司

５３９．７４ ３．４１％

吉林市银丰物资经销公司

１３２．００ ０．８３％

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北京东四营业部

５５．００ ０．３５％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１

，

０６１．３７ ６９．９０％

合 计

１５

，

８２４．３７ １００．００％

２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

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

３

，

０３６．２５ １９．１９％

吉林金泉宝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００ ６．３２％

吉林市银丰物资经销公司

１３２ ０．８３％

哈泽宁

８９ ０．５６％

丁元龙

８２．１６１ ０．５２％

邵继汤

６９．７３ ０．４４％

李凤春

５６．５１ ０．３６％

王伟

５６ ０．３５％

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北京东四营业部

５５ ０．３５％

三、上市公司最近三年的控制权变动及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一）控制权变更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９

日，吉林制药原控股股东金泉集团与广电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吉林制药

３０３６．２５

万股转

让给广电集团。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３

日，上述股份完成过户，广电集团持有吉林制药

１９．１９％

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金泉集团仍

持有

６．３２％

的股份，是吉林制药的第二大股东。

（二）最近三年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吉林制药与金泉集团、冷湖滨地钾肥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他对象签署了《关于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出售及以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吉林制药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６

日公布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重大

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 但由于冷湖滨地钾肥有限责任公司后续

７８

万吨采矿权证的换证工作和年产

４８

万吨硫酸钾项

目的立项核准工作难以如期完成，吉林制药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临时董事会，终止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

宜及相关协议。

除此之外，截至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上市公司最近三年无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四、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目前，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为：生产经营原料药、医药中间体、中西药制剂、化工产品、保健品等。 主要产品为阿斯匹林、退

热冰、安乃近、氨基比林等化学原料药以及参芪片等

１７８

余种中西药制剂。

２００８

年度以来，随着国家对药品多次调控价格、全面规范和整顿药品市场秩序等一系列政策的落实等外部环境原因，以

及上市公司业务经营范围分散、各项产品缺乏竞争力、债务负担沉重等自身原因，吉林制药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不断下降。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０９

年吉林制药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１

，

８７８．８９

万元、

３３２．２２

万元和

－１

，

５６４．８６

万元。 截止

２００９

年底，吉林制药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为

８５９．９９

万元，处于资不抵债的边缘，上市公司已无法依靠自身力量摆

脱困境。

五、上市公司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２３８

，

６５３

，

２５８．３７ ３５３

，

３１８

，

８８４．１５ ３４６

，

１１１

，

０６０．８０

负债总额

２３０

，

０５３

，

４０４．２５ ３２９

，

０６４

，

９９４．０３ ３２５

，

１７９

，

３２４．８４

股东权益（归属母公

司）

８

，

５９９

，

８５４．１２ ２４

，

２４８

，

３０２．５９ ２０

，

９２５

，

３９２．６８

每股净资产（归属母

公司）

０．０５４ ０．１５ ０．１３２２

资产负债率

９６．４０％ ９３．１３％ ９３．９５％

注：本报告中引用财务数据未经特别注明，均为经审计数据。

（二）合并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营业收入

９４

，

０７４

，

１７２．８８ １３６

，

３９８

，

１１８．７７ １２２

，

８００

，

８５８．６２

营业利润

－２１

，

９７８

，

３４８．２３ ３

，

９０７

，

６７９．９８ ８

，

００３

，

８２０．０３

利润总额

－１５

，

６４８

，

６２６．７８ ３

，

３２２

，

１５４．１６ １８

，

７８８

，

９０１．７５

净利润（归属母公司所有

者）

－１５

，

６４８

，

６２６．７８ ３

，

３２２

，

９０９．９１ １８

，

７８９

，

８９３．９４

每股收益（归属母公司所

有者）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１２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０．２２ ０．２１ ０．０８１９

六、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为广电集团，其持有吉林制药

１９．１９％

的股份。

（一）控股股东情况

详见“第三节 其他交易主体介绍

／

二、发行对象之一：广电集团。 ”

（二）上市公司产权及控制关系图

第三节 其他交易主体介绍

一、金泉集团

（一）金泉集团概况

企业名称：吉林金泉宝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９

，

８２２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吉林省梅河口市铁北街拥军路

１５

号

法定代表人：张守斌

注册号码：

２２００００１００８０５４

税务登记证号：

２２０５８１７２４８７６９４８

经营范围：中西药制剂生产销售、合剂、丸剂、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

（二）历史沿革

金泉集团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７

日，法定代表人张守斌，注册资本

９８２２

万元，经营范围包括中西药制剂生产销售（合剂、

丸剂、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 金泉集团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张守斌先生。 自成立以来，金泉集团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等

均未发生变化。

（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企业

金泉集团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为张守斌。 金泉集团股东名册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所占比例（

％

）

１

张守斌

３

，

９７４．８５ ４０．４６

２

黑龙江省双城市金鼎物资经销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１００．００ ２１．３８

３

张孔阳

１

，

７００．００ １７．３３

４

李永喜

１

，

２６７．１５ １２．９０

５

张守民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３

６

张国忠

１５０．００ １．５３

７

孙洪武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２

８

孙林梅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２

９

王丽华

５０．００ ０．５１

１０

刘明

５０．００ ０．５１

１１

张兴隆

４０．００ ０．４１

１２

张兴利

３０．００ ０．３０

１３

赵禹

３０．００ ０．３０

１４

张孔书

１０．００ ０．１０

１５

张守信

１０．００ ０．１０

１６

董志

１０．００ ０．１０

合 计

９

，

８２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广电集团

（一）广电集团概况

公司名称：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

５

亿元

注册地址：广州市黄埔大道西平云路

１６３

号

办公地址：广州市黄埔大道西平云路

１６３

号

法定代表人：赵友永

经营期限：永久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１０１１１０１２３５

税务登记证号：粤国税字

４４０１０６２３１２１６２２０

号

粤地税字

４４０１００２３１２１６２２０

号。

经营范围：经营授权管理的国有资产；出口该公司的产品；进出口该公司生产所需的设备及原辅材料；制造、加工通信设

备、视频产品、音响设备、电工器材、无线电导航设备、电子测量仪器、电子玩具、电子防盗设备、计算机及配件、金属结构件、

金属切削工具、模具、塑料制品；电子产品及通信设备的设计、安装、维修；电子技术服务；批发和零售贸易（国家专营专控商

品除外）；代理进口生产电子产品所需的设备及原辅材料。

（二）历史沿革

广电集团前身为广州无线电厂，始建于

１９５６

年，是我国早期建立的电子军工企业之一，至今已有

５０

多年的发展历史。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经广州市经济委员会穗经企［

１９９４

］

６７

号文批准，广州无线电厂整体改制更名为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 经

过

１０

多年来的改革创新、产业调整和技术创新，广电集团已发展成为我国

５２０

家重点企业、中国电子

１００

强企业、广东省技

术创新优势企业和广东省

２０

家重点装备集团之一，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三）主要业务发展状况

截止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广电集团控股及参股企业

１２

家，广电集团下属企业主营业务涉及无线电通信、金融

电子、房地产开发、物业经营与管理、计量检测、机械加工和进出口贸易等，使广电集团成为集科、工、贸于一体的综合性、控

股型的高科技企业集团。

广电集团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８

，

１１２

，

８９６

，

０８３．６７

元， 净资产为

３

，

８２５

，

６６９

，

２４７．４９

元，

２００９

年

实现净利润

３１６

，

１０７

，

３３５．１６

元。

（四）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企业

广电集团为吉林制药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吉林制药股份

３

，

０３６．２５

万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１９．１９％

。 其股

权控制结构如下：

注：根据穗国资批（

２０１０

）

３０

号文的规定，广州市国资委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５

日批复同意广电集团将其持有海华电子企业

（中国）有限公司

４９％

股权、持有广电物业

３４％

股权、持有广州海格机械有限公司

２３．５％

股权转让给广州工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截止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广电集团正在办理上述股权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五）广电集团下属企业情况

产业类别 下属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注册资本

（万元）

法定代表

人

持股比例

（

％

）

成立日期

信息技术业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４

，

７５０．６５

杨海洲

２７．９５％ ２０００．０７．２０

专用设备制

造业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３４

，

２１４．１６

赵友永

５０．２３％ １９９９．０７．０８

房地产业

广州广电房地产开发集

团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赵友永

２４％ １９９６．０８．１９

专业服务业

广州广电计量测试技术

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５００．００

王俊

６６．６７％ ２００２．０５．２４

电子业

广州安费诺电子通信有

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７００

万美元 王文群

１０％ １９９３．０３．０８

金融保险业

盈富泰克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

，

０８０．００

刘延儒

１１．０１％ ２０００．０４．２０

金融保险业 广州市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６８７

，

３４２．００

黄子励

４．９４％ １９９８．０９．０３

其他制造业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３００．００

黄伟林

０．９３％ １９８７．１０．１０

医药制造业 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

，

８２４．３６

赵永友

１９．１９％ １９９２．８．１５

其他制造业 广州海格机械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３８０．００

杨海洲

２３．５０％ ２０００．０７．２５

电子业

海华电子企业（中国）有

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６

，

１２２．００

杨海洲

４９％ １９８４．１２．０５

房地产业

广州广电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００．００

陈志勇

３４％ １９９８．０１．２７

（六）广电集团最近三年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８

，

１１２

，

８９６

，

０８３．６７ ６

，

６２３

，

４３８

，

９２１．７０ ６

，

０１９

，

９７８

，

７８８．８１

净资产

３

，

８２５

，

６６９

，

２４７．４９ ３

，

０９９

，

７４０

，

６３５．７３ ２

，

５７４

，

００８

，

２１８．６１

资产负债率

５２．８４％ ５３．２０％ ５７．２４％

项 目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４

，

１９５

，

０４４

，

８７２．６５ ３

，

３８３

，

７６４

，

２２７．７９ ２

，

５２０

，

８１７

，

２５０．６１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３１６

，

１０７

，

３３５．１６ ２６１

，

９３１

，

９７５．１９ ２０６

，

３２２

，

９６２．４０

净资产收益率

８．２６％ ８．４５％ ８．０２％

注：

２００９

年数据未经审计。

（七）广电集团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的说明

截至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广电集团持有吉林制药

１９．１９％

的股份，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

（八）广电集团及其关联方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情况

截至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上市公司五名董事中，董事赵友永、张柏龙、独立董事罗绍德由广电集团推荐，三名监

事中，监事杨国华、陈伶俐由广电集团推荐。 上述人员的聘用履行了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程序。

（九）最近五年之内受到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

广电集团已出具声明，广电集团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

罚以及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

三、八名自然人

（一）张柏龙

１

、基本情况

姓名：张柏龙

性别：男

国籍：中国

住所：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

９１３

号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员村一横路

３

号华颖轩三楼广电地产集团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企业名称 职务 担任职务的起止时间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广电地产 总经理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

－

至今 是，持股

１８．８６８７％

武汉广电 董事长

２００３

年

０１

月

－

至今 否

武汉海格 董事长

２００６

年

０６

月

－

至今 否

长沙煜华 董事长

２００８

年

０６

月

－

至今 否

长沙广汇 董事长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

至今 否

长沙颖沅 董事长

２００９

年

０８

月

－

至今 否

太原广汇 董事长

２００９

年

０９

月

－

至今 否

山西时轮 董事长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

至今 否

山西合众 董事长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

至今 否

广州金纶 董事长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

至今 否

２

、控制的其他企业

截至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张柏龙除持有广电地产股权外，没有控制的其他企业。

（二）陈煜彬

１

、基本情况

姓名：陈煜彬

性别：男

国籍：中国

住所：广州市东山区先烈中路

８１

号大院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员村一横路

３

号华颖轩三楼广电地产集团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企业名称 职务 任职起止时间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广电地产 副总经理

２０００

年

０３

月

－

至今 是，持股比例

１５．４６７１％

武汉广电 总经理

２００３

年

０１

月

－

至今 否

武汉广电海格 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０６

月

－

至今 否

２

、交易对象控制的其他企业

截至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陈煜彬除持有广电地产外，没有控制的其他企业。

（三）李维荣

１

、基本情况

姓名：李维荣

性别：男

国籍：中国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天荣路

１

号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员村一横路

３

号华颖轩三楼广电地产集团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企业名称 职务 任职起止时间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广电地产 副总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０１

月

－

至今 是，持股比例

１０．９７０５％

长沙广汇 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

至今 否

长沙煜华 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０６

月

－

至今 否

长沙颖沅 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０８

月

－

至今 否

２

、交易对象控制的其他企业

截至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李维荣除持有广电地产股权外，没有控制的其他企业。

（四）郭静

１

、基本情况

姓名：郭静

性别：女

国籍：中国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员村一横路

７

号大院

５１

号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员村一横路

３

号华颖轩三楼广电地产集团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企业名称 职务 任职起止时间

是否与任职单位

存在产权关系

广电地产

工程管理部造价师、副

经理、经理

１９９５

年

０９

月

－２００８

年

是，持股比例

１０．７４０１％

广电地产

工程成本管理中心副总

监

２００８

年

０３

月

０３

日—

２０１０

年

０３

月

０４

日

是，持股比例

１０．７４０１％

广电地产 工程成本管理中心总监

２０１０

年

０３

月

０５

日—至今

是，持股比例

１０．７４０１％

２

、交易对象控制的其他企业

截至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郭静除持有广电地产股权外，没有控制的其他企业。

（五）钟启恩

１

、基本情况

姓名：钟启恩

性别：男

国籍：中国

住所： 广州市天河区员村西街

６

号大院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员村西街

６

号大院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企业名称 职务 任职起止时间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

系

广电地产 建筑设计师

１９９７

年

０９

月

－２００７

年 是，持股

９．６３８１％

广电地产 副总工程师

２００７

年

－

至今 是，持股

９．６３８１％

２

、交易对象控制的其他企业

截至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钟启恩除持有广电地产股权外，没有控制的其他企业。

（六）汤诚忱

１

、基本情况

姓名：汤诚忱

性别：男

国籍：中国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员村一横路

７

号大院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员村一横路

７

号大院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企业名称 职务 任职起止时间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广州无线电集团 退休 无 否

２

、交易对象控制的企业

截至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汤诚忱持有广电地产

４．３２％

的股权，没有控制的其他企业。

（七）张招兴

１

、基本情况

姓名：张招兴

性别：男

国籍：中国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员村一横路

７

号大院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员村一横路

７

号大院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企业名称 职务 任职起止时间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越秀集团 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０５

月

－

至今 否

广电地产 董事长

２００４

年

０４

月

－２００８

年

０５

月 是，持股比例

３％

２

、交易对象控制的其他企业

截至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张招兴除持有广电地产股权外，没有控制的其他企业。

（八）胡南华

１

、基本情况

姓名：胡南华

性别：女

国籍：中国

住所：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一路

４８

号

通讯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一路

４８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企业名称 职务 任职起止时间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广电地产 已退休 无 是，持股比例

３％

２

、交易对象控制的其他企业

截至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胡南华除持有广电地产股权外，没有控制的其他企业。

（九）

８

名自然人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的说明

截至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上述自然人与吉林制药不存在关联关系

（十）八名自然人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情况

截至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上述自然人不存在向吉林制药推荐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十一）最近五年之内受到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

八名自然人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以及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

第四节 本次交易标的

一、吉林制药拟出售资产的基本情况

根据吉林制药与金泉集团签署的《资产出售协议》，吉林制药拟将全部资产和负债出售给金泉集团。

（一）拟出售资产情况概要

根据立信羊城评估公司（

２０１０

）羊资评字第

６９２

号评估报告，本次评估采取的方法为资产基础法，吉林制药拟出售资产

总资产账面值为

２３

，

８６５．３３

万元，评估值为

２４

，

３５９．５７

万元，评估增值

４９４．２５

万元，增值率

２．０７％

；总负债账面值为

２３

，

００５．３４

万元，评估值为

２３

，

００５．３４

万元，评估减值

０

万元；净资产账面值为

８５９

，

９８

万元，评估值为

１

，

３５４．２３

万元，评估增值

４９４．２５

万元，增值率

５７．４７％

。

吉林制药与金泉集团经协商，一致同意以评估值

１

，

３５４．２３

万元为本次上市公司拟出售资产的交易价格。

（二）拟出售资产评估简表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１

流动资产

２０

，

８８２．９４ １９

，

４６４．８１ －１

，

４１８．１３ －６．７９

２

非流动资产

２

，

９８２．３８ ４

，

８９４．７６ １

，

９１２．３８ ６４．１２

３

其中：固定资产

４０３．０３ ６２８．０７ ２２５．０４ ５５．８４

４

在建工程

２

，

５７９．３５ ２

，

６２１．３２ ４１．９７ １．６３

５

无形资产

－ １

，

６４５．３７ １

，

６４５．３７ －

６

资产总计

２３

，

８６５．３２ ２４

，

３５９．５７ ４９４．２５ ２．０７

７

流动负债

２２

，

２７５．３４ ２２

，

２７５．３４ － －

８

非流动负债

７３０．００ ７３０．００ － －

９

负债合计

２３

，

００５．３４ ２３

，

００５．３４ － －

１０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８５９．９８ １

，

３５４．２３ ４９４．２５ ５７．４７

（三）主要资产的评估概况和评估增减值原因

１

、货币资金、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

货币资金、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在评估时以基准日企业合法持有或享有追索权的货币金额、债权金额为基

础，扣除可能存在的回收成本及风险损失后的数额为其评估价值。 评估基准日上述账面值为

１６

，

２９８．６３

万元，评估值为

１５

，

１８３．５９

万元，评估减值

１

，

１１５．０４

万元，减值率为

６．８４％

，评估减值的主要原因为：货币资金其中一项美元存款帐户存在汇兑

损失，引起评估减值。 应收帐款部分项目帐龄较长，已无收回可能，评估人员评估为坏帐损失，引起应收帐款减值。 预付帐款

及其他应收款同样由于帐龄较长原因，部分项目无法收回，评估存在较大减值。

２

、存货

评估基准日的存货主要包括原材料、包装物、库存商品和在产品。 在存货资产的评估中，对于主要用于企业生产经营消

耗的存货，包括原材料、包装物等，根据评估基准日市场同等用途、品质存货的同等批量的估计采购价，考虑该等存货存在的

失效、变质、残损、报废、无用等情况扣除相应的贬值额，以此确定其评估价值；

对于主要用于对外销售的存货，包括产成品、在产品等，根据该等存货预计可实现的销售收入，扣除需追加投入的生产

成本、销售成本、税费等及相应的合理利润，以此确定其评估价值。 对于产成品，依据公司提供的资料，进行实物盘点抽查核

实。 在此基础上，重点关注存货的陈旧与损失情况。 根据上述抽查核实的情况分析等确定评估值。

评估基准日存货账面值为

４

，

５８４．３１

万元，评估值为

４

，

２８１．２２

万元，评估减值

３０３．０９

万元，减值率为

６．６１％

，评估减值的

主要原因为：部分产成品存在积压情况，销售不畅，只能给予经销商较高价格折扣才能销售；销售费用大，在扣除销售费用

后，导致评估减值。

３

、固定资产

评估基准日的固定资产主要包括房屋建筑物、车辆和办公设备。

在房屋建筑物的评估中，根据本次评估目的为整体资产出售，评估价值类型选用市场价值，以及委估房屋建筑物的主要

用途为职工疗养院（住宿），所在地同类型房地产的市场条件和交易环境，采用市场法，以此确定房屋建筑物的评估价值。

对设备采用成本法评估。 先行估算设备的评估基准日之重置成本，其组成包括具有替代性的同等或类似设备的购置价

或建造成本、税费、运杂费、安装调试费、分摊的固定资产投资必要的前期费用与管理费用，以及占用资金的利息和合理利润

等。 然后根据设备的运行维护现状及预计其未来使用情况，相应扣减其实体性贬值及可能存在的功能性贬值、经济性贬值等

各项贬值，以此确定待估设备的评估价值。

评估基准日公司固定资产账面值为

４０３．０３

万元，评估值为

６２８．０７

万元，评估增值

２２５．０４

万元，增值率为

５５．８４％

，评估增

值的主要原因为：房地产市场持续升温，现行市价远高于原始成本价使企业拥有的房产大幅增值，车辆、办公设备小幅度贬

值，综合起来，固定资产仍总体升值。

４

、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采用成本法评估。 在全面核实企业在建工程帐的基础上，为避免资产重复计价和遗漏资产价值，结合本次在建

工程的特点，针对各项在建工程类型和具体情况，分别采用以下评估方法：

开工时间距基准日半年内的在建项目，根据其在建工程申报金额，经帐实核对后，剔除其中不合理支出的余值并加计同

类项目的合理利润作为评估值。

开工时间距基准日半年以上的在建项目，如账面价值中不包含资本成本，则加计资金成本，并考虑同类项目的合理利润

后确定评估价值。

评估基准日的在建工程账面值为

２

，

５７９．３５

万元，评估值为

２

，

６２１．３２

万元，评估增值

４１．９７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６３％

，评估增

值的主要原因为：建工程（设备）主要是从原厂区拆除待安装的旧设备，已计提折旧额大于实际折旧情况，因此经评估后存在

小幅增值。

５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为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

ＧＭＰ

证书、药品批准文号，采用收益现值法评估。

截止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吉林制药无形资产清查账面值为

０

元。 经核实吉林制药无形资产包括药品生产

许可证、药品

ＧＭＰ

证书、药品批准文号。 本次评估将三项合并为吉林制药知识产权一项评估。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无形资

产属于行为权利中的一种无形资产，包括：《药品生产企业许可证》，其许可证证号为吉

ＨａｂＺｂ２００１００８０

、药品

ＧＭＰ

证书（编

号吉

Ｆ０１２３

）、中药

－

参芪片等

１８１

个批准药号。 经评定估算，无形资评估增值

１６

，

４５３

，

７００．００

元。

６

、负债

负债的评估依据上市公司提供的情况资料，进行业务与相关凭证帐簿资料的抽查核实，重点对大额往来债务进行了业

务与合同及其合理性分析和函证工作。 在此基础上，根据评估基准日企业实际需承担的债务项目、该等债务项目于评估基准

日企业应承担的金额来确定该项目的评估值。

吉林制药拟出售资产中的负债主要包括：

（

１

）短期借款

吉林制药的短期借款账面值为

９

，

９８８．００

万元，评估值为

９

，

９８８．００

万元。

（

２

）应付账款、预收款项、其他应付款

吉林制药应付账款账主要为应付未付的货款及在建工程款，其账面值为

４

，

３５１．２０

万元，评估值

４

，

３５１．２０

万元；

吉林制药的预收账款主要为预收货款，其账面值为

４

，

３６６．０１

万元，评估值

４

，

３６６．０１

万元；

其他应付款主要为其他应付关联往来及货款等，其账面值为

２

，

２６９．７６

万元，评估值为

２

，

２６９．７６

万元。

（

３

）应付职工薪酬

吉林制药应付职工薪酬主要为已提取的职工工资和未使用的福利费，账面值为

５０２．５１

万元，评估值为

５０２．５１

万元；

（

４

）应交税费

吉林制药应交税费主要为增值税、城建税、营业税、房产税、个人所得税等账面值为

７９７．８６

万元，评估值为

７９７．８６

万元；

（

５

）长期负债的评估

吉林制药拟出售资产中长期负债账面值

７３０．００

万元， 主要为

１９９３

年公司与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永吉县支行签订借款协

议，借款

２０００

万元用于增效剂项目，年利率

７．５６％

。 截止至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已还清

１２７０

万元借款及相关利息，尚欠付

７３０

万元

贷款本金。 该项已逾期借款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４

日全部偿还，评估值为

７３０

万元。

上述流动负债的评估值为

２２

，

２７５．３４

万元，长期负债的评估值为

７３０．００

万元。 负债评估值合计为

２３

，

００５．３４

万元。

（四）拟出售资产的转让限制

１

、资产抵押、质押、查封、冻结等影响转让的情况

截至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吉林制药资产中，不存在抵押、质押、查封、冻结等影响转让的情况。

２

、对外投资的转让

截至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吉林制药未有长期股权投资，不存在对外投资转让的情况。

（五）拟出售负债的转移情况

１

、吉林制药债务的处理

根据中准所出具的中准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２１０４

号《审计报告》，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吉林制药短期借款余额

９

，

９８８

万

元，长期借款

７３０

万元，上述借款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４

日全部偿还。

此外，截止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吉林制药已经取得债权人同意转移债务金额为

１６４

，

８９８

，

２５６．５１

元，占吉林制药

债务总额的

８４．２９％

。

２

、未取得债权人同意转移的债务及交割日前新增债务的处理方案

对吉林制药相关债权人未明确同意转移的债务，根据《资产出售协议》的约定，吉林制药应于交割日或之前就债务转移

事宜取得全部债权人的书面同意，该部分债务包括基准日之债务以及过渡期新产生的债务；如吉林制药未能在交割日或之

前取得有关债权人同意的，导致相关债权人在交割日后就属于本次转让范围内之债权向吉林制药主张付款的，金泉集团应

在接到吉林制药的书面通知后

１５

日内将该笔款项划付至吉林制药；因未取得债权人书面同意而受让该等债权，从而给吉林

制药造成的一切损失，由金泉集团承担。

３

、或有债务的处理

根据《资产出售协议》的约定，吉林制药的或有债务于交割日起转由金泉集团承担。 相关债权人在交割日后就相关债权

向吉林制药主张付款的，金泉集团应在接到吉林制药的书面通知后的

１５

日将相关款项划付至吉林制药。

二、拟购买资产的基本情况

本次上市公司拟购买资产为广电地产

１００％

股权。

（一）广电地产基本情况

名称：广州广电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员村一横路

３

号

法定代表人：赵友永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

１９

日

营业期限：长期

营业执照号：

４４０１０１００００１９９７２

税务登记证号：粤国税字

４４０１０６２３１２４８３７Ｘ

号《税务登记证》、粤地税字

４４０１０６２３１２４８３７Ｘ

号《税务登记证》。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持资质证经营）。 房屋维修、室内装饰、建筑工程承包。 销售：建筑材料、金属材料（不含贵金属）、

日用杂品、汽车、摩托车零配件、普通机械、五金、交电、化工产品（除易燃易爆品）。

房地产开发资质：一级（《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建开企［

２００８

］

８１７

号，有效期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

（二）历史沿革

１

、广电地产原名广州广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广州市建设委员会《关于同意设立广州广电房地产有限公司的复函》

（穗建开函［

１９９６

］

３５８

号）批复，成立于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

１９

日，由广电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１２００

万元成立，其中货币出资

１０００

万

元，固定资产投入

２００

万元。 货币出资经天河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企业法人注册资金见证》［穗（天师验）字（

９６

）

０５７７

号］验

证，固定资产出资由广电集团向广电地产交付办公室房产资产并出具证明。

２

、广电地产改制为多元主体持股的公司暨第一次增资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广州广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通过增资

１８０

万元将广电地产注册资本由

１２００

万元追加

至

１３８０

万元，并在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变更手续。依据广州市国有资产管理局穗国资（

２０００

）

４６

号文件批复暨广

州市人民政府文件穗府（

１９９６

）

７４

号“关于加快我市小企业改革推进企业解困转制有关问题的通知”的有关规定，公司

股东由国有独资改为多元化股权结构。 增加社团法人

２

个：广州广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和广州无线电集

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增加自然人

５

个：张柏龙、赵友永、汤诚忱、张招兴、陈煜彬，并在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变

更手续。 增资后广电地产股权结构变更为：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

４１４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３０％

；广州无

线电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以货币出资

２０７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５％

；广州广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以

货币出资

５０３．７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３６．５％

，张柏龙以货币出资

１３８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

，赵友永货币出资

２０．７０

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５％

，汤诚忱以货币出资

２０．７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５％

，张招兴以货币出资

２０．７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

１．５％

， 陈煜彬以货币出资

５５．２０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４％

。 以上出资经广州岭南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岭南验字

（

２０００

）

０１２

号验资报告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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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和承诺

广发证券接受吉林制药的委托
，

担任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
，

并制作本报告
。

本报告是依据
《

公司法
》 、

《

证券法
》 、《

上市规则
》 、《

重组办法
》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交易各方提供的董事会决议
、

审计报告
、

资产评估报告
以及本独立财务顾问在工作中形成的有关记录等文件

，

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

道德规范和诚实信用
、

勤
勉尽责精神

，

经审慎尽职调查后出具的
。

本报告旨在对本次交易作出独立
、

客观和公正的评价
，

以供吉林制药全
体投资者及有关方面参考

。

本独立财务顾问在此特作如下声明
：

（

一
）

有关资料提供方已对本独立财务顾问作出了承诺
：

已经提供了全部法定要求的资料
，

确认提供资料不
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
、

及时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

二
）

本独立财务顾问的职责范围并不包括应由吉林制药董事会负责的对本次交易在商业上的可行性进行
评论

。

本报告旨在就本次交易对吉林制药的股东是否公平
、

合理发表意见
；

（

三
）

本独立财务顾问提醒投资者注意
，

本报告不构成对吉林制药的任何投资建议
，

对投资者根据本报告所
作出的投资决策而产生的任何风险

，

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

（

四
）

本独立财务顾问重点提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吉林制药董事会发布的关于本次交易的公告以及与本
次交易有关的审计报告

、

评估报告
、

法律意见书等其他中介机构的报告
。

根据
《

重组办法
》 ，

本独立财务顾问在此特作如下承诺
：

（

一
）

本独立财务顾问已按照规定履行尽职调查义务
，

有充分理由确信所发表的专业意见与上市公司和交
易对方披露的文件内容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

（

二
）

本独立财务顾问已对上市公司和交易对方披露的文件进行充分核查
，

确信披露文件的内容与格式符
合要求

；

（

三
）

有充分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委托本独立财务顾问出具意见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符合法律
、

法规和中国
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

所披露的信息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

四
）

有关本次交易事项的专业意见已提交本独立财务顾问内核机构审查
，

内核机构同意出具此专业意见
；

（

五
）

在与上市公司接触后至担任独立财务顾问期间
，

已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
，

严格执行风险控制和内部隔
离制度

，

不存在内幕交易
、

操纵市场和证券欺诈问题
。


